附件：

叶县2025年调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使用计划

为做好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调整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安排，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规范资金项目管理，优化财政衔接资金支出结构和比例，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二）编制的必要性。截至2025年10月20日，全县建档立卡脱贫户20219户73763人，监测对象5218户16707人，风险消除4036户13693人，风险消除占比82%。为提升脱贫质量，全面巩固脱贫成果，需继续实施相关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政策保障类项目。

（三）所达到的综合效果。通过继续实施产业项目，实现已脱贫人口收入稳定增长，“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

二、计划资金规模
叶县2025年度，计划投入各级衔接资金2117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955万元，省级资金2448万元，市级资金3538万元，县级资金7230万元。

三、建设任务

（一）乡村建设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5个，涉及资金7065万元。
1.叶县乡村振兴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为全县15个乡镇73个行政村实施村内道路修建任务，里程共计163.367公里。其中，一是水泥混凝土路面134.696公里，沥青混凝土路面28.671公里。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620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惠及群众80132人。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2.叶县民宗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1、马庄乡马庄村修建均深1米，均宽0.85米封闭式排水沟187米；修建均深1.35米，底部均宽1.2米，上开口均宽4米开放式排水沟440米；2、马庄乡李庄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5米C25混凝土道路1143米；修建均深0.8米，均宽0.5米封闭式污水沟300米；3、马庄乡水郭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0米C25混凝土道路275米；修建均厚0.18米，均宽4.5米C25混凝土道路23米；修建均深1.5米，均宽1米封闭式污水沟290米；4、马庄乡大陈庄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5米C25混凝土道路377米；修建采用DN500-HDPE双壁波纹管封闭式污水沟377米；5、仙台镇老程庄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4.0米C25混凝土道路2000米；6、辛店镇大木厂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0米C25混凝土道路858米；修建均厚0.18米，均宽2.5米C25混凝土道路2043米；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32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惠及群众6230人。
（5）责任单位：县民宗局
3.国有叶县贫困林场项目（1个）

（1）建设任务：1、修建2条总长1780米，宽5米，厚7厘米的柏油沥青道路，（其中林场场部道路长880米、苗庄水库至林区段长900米）。2、白石沟林区修建2条总长910米c300混凝土道路，路面宽3.5米、路基宽4.5米、路面厚18厘米，（其中一线天段长700米、大关石脑段长210米）。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20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为林场南林区防火提供了安全保障，有效预防18000亩森林火灾的发生，缩短出行时间，为交通提供便利。
（5）责任单位：国有叶县贫困林场
4.叶县农业局项目（2个）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对田庄乡邵丰店、梁寨，叶邑镇北水城等3个行政村实施村内人居环境、和美乡村建设。对村内基础设施、雨污管网、坑塘修复等设施进行提升改善。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30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惠及群众47171人。

（5）责任单位：县农业局
5.叶县老促会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在田庄乡武楼村新建平板桥三座。其中。一是长2.7米，宽5米，配套节制阀（阀门高2米，宽1.5米）；二是长8米，宽7米；三是长6米，宽5米。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45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惠及群众2117人。

（5）责任单位：县老促会、田庄乡政府
（二）产业发展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12个，涉及资金11040.27万元。
6.叶县组织部、乡村振兴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对全县市派驻村第一书记共计47人，开展实施驻村帮扶工作专项工作经费，每人每年2万元，共计94万元。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94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助推发展村集体经济，惠及群众46244人。
（5）责任单位：县组织部、乡村振兴局

7.叶县组织部、各相关乡镇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对全县派驻村第一书记共计104人，开展实施驻村帮扶工作专项工作经费，每人每年1万元，共计104万元。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04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助推发展村集体经济，惠及群众145866人。

（5）责任单位：县组织部、各相关乡镇

8.叶县组织部、乡村振兴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对全县9个乡镇30个行政村，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主要用于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每村50万元。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50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一是产权归项目村集体所有，按照财政投入资金年综合收益8%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二是项目实施后可有效引导项目地及周边行政村通过种、养殖结构调整，增加土地种植效益，拓宽增收渠道；三是项目实施后预计可带动项目地及周边行政村群众就近务工100人，其中脱贫户及监测户54人，惠及群众23122人。  

（5）责任单位：县组织部、县乡村振兴局

9.叶县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对金创富小麦产业园蒸汽管网配套设施进行延伸，计划对园区内蒸汽管网不足部分延伸700米；二是叶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属的水寨储备库、常村储备库2个粮食储备库配套烘干设施。其中，一是水寨乡储备库配套日处理量300吨烘干设施1套；二是常村镇储备库配套配日处理量200吨烘干设施1套。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383.94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蒸汽管网延伸配套项目实施后，一是产权归全县123个脱贫村所有，按照财政投入资金年综合收益8%作为全县123个脱贫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二是可引导鼓励县内脱贫群众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增大土地种植效益；三是预计可累计带动周边务工群众100人，其中脱贫户及监测户62人，惠及群众165739人；村集体经济粮食烘干设备购置项目实施后，一是项目所形成的资产产权归叶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所有，并按照扶贫资产管理相关要求，落实国有资产登记确权、运营管护、收益分配等相关工作；二是可对所在乡镇粮食进行烘干处理，快速有效降低粮食的水分含量，减少天气等自然灾害给群众粮食作物带来的损失，增加人民群众收入，惠及群众5030人；三是可为项目地村集体经济年增加收入16.19万元。其中，水寨乡受益村集体年收入增加8.44万元，常村镇收益村级年收入增加7.75万元。

（5）责任单位：县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局
10.叶县金融服务中心项目（1个）

（1）建设任务：对全县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进行贴息。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32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为全县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进行贴息，鼓励群众发展产业拓展增收渠道。惠及群众10866人。

（5）责任单位：县金融服务中心

11.叶县农业农村局项目（4个）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实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重点扶持范围为优质小麦、优质蔬菜、食用菌和中草药等，鼓励群众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增加土地种植收益。此外，引导群众通过与企业合作，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二是计划对全县主要农业乡镇的约70万亩小麦，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针对小麦中后期对产量影响较大的重大病虫害，统一购买高效杀菌剂（主要防控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杀虫剂（主要防治小麦蚜虫）、社会化服务，对项目实施区进行统防统治。并通过宣传发动，组织带动广大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指导农户及时科学防治，提升小麦产量，保障夏粮丰收；三是计划在田庄乡、仙台镇、任店镇、龙泉乡、叶邑镇等乡镇实施12万亩富硒小麦建设，喷施三遍富硒喷施宝，使小麦硒含量达到富硒作物标准；四是计划建设：新建联动发酵槽9条，总建筑面积约4110.73平方米。其中，每条规格长45米，宽8.8米，高8.8米；发酵槽相连设备廊480.6平方米，长80.1米，宽6米，高4.8米；另有渗滤水池两座，单个建筑面积为254.47平方米，以及配套建设相关配套设施；五是计划为田庄乡、仙台镇、邓李乡、盐都街道等四个乡镇12个行政村实施产业提升及产业配套项目。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7638.33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种植结构调整项目实施后，为全县实施种植结构调整，项目实施后可有效引导鼓励村集体和村内群众，通过多元化种植，增加土地种植效益，拓宽增收渠道。惠及群众67815人；小麦病虫害防治项目实施后，将有效阻止小麦中后期以条锈病、赤霉病、蚜虫为主的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为我县粮食生产提供安全保障，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同时提高了小麦的品质，增加了农民的效益；富硒小麦标准化种植项目实施后，可提升标准化示范区内小麦富硒含量，在确保小麦增长丰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增加小麦种植效益，惠及群众240274；食用菌基料场项目实施后，财政投入部分年综合收益8%，作为村集体经济收益，财政投入资金建设内容，产权归乡镇所有。同时，还能有效引导群众通过就近务工、种植结构调整、配套相关产业链条等形式，拓宽增收渠道，惠及群众27872人；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实施后，财政投入年综合收益8%，作为村集体经济收益，项目产权归村集体经济所有。同时，该项目能有效引导群众通过就近务工、种植结构调整、对接配套相关产业链条等方式，拓宽增收渠道，惠及群众18796人。

（5）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11.叶县田庄乡项目（1个）

（1）建设任务：新建现代农业市集售后服务中心1栋，地上4层，总建筑面积4103.44㎡，其中：1层接待大厅，建筑面积978.79㎡，2-4 层综合售后服务中心，建筑面积3124.65㎡。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00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不仅为叶县及周边县市群众购置农业机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推进叶县农机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5）责任单位：田庄乡政府

（三）政策保障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8个，涉及资金2849.4万元。
12.叶县乡村振兴局项目（5个）
（1）建设任务：一是预计补助脱贫劳动力250名；二是预计补助脱贫学生1500名；三是预计补助脱贫劳动力600名；四是预计补助脱贫学生1500名；五是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对象（风险消除户除外），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务工人员，实施交通费补助及务工奖补政策，每户不高于3000元。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57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2024年下半年“雨露计划”短期技能项目，可为全县18个乡镇250名脱贫群众实施教育补助助学工程；2024年秋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项目，为全县18个乡镇1500名脱贫户学生实施教育补助助学工程；2025年上半年“雨露计划”短期技能项目，可为全县18个乡镇600名脱贫群众实施短期技能补贴工程；2025年春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项目，可为全县18个乡镇1500名脱贫户学生实施教育补助助学工程；2025年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一补一奖”项目，可为全县脱贫享受政策户及监测对象提供交通补助和务工奖励，缓解其经济压力，提高就业积极性。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各相关乡镇（街道）

13.叶县林业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在南部4个山区共开发225名生态护林员，参与森林防火宣传、巡山扑火、计划烧除、设置隔离带、查看火情、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工作时限为6个月，每人每月1000元。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35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4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在保证生态护林的同时，吸纳225名脱贫群众务工，每年每户增加收入6000元。
（5）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14.叶县交通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在全县18个乡镇（街道）设置道路管养员，用于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脱贫群众负责村内道路管理及养护，保证道路项目长期运营发挥效益。共开发290名，每人月补助300元。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04.4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可以为全县18个乡镇（街道）290个行政村，每个村配备一名非全日制交通扶贫道路“管养员”公益性岗位，负责辖区内的道路养护管理工作，每人每月发放工资300元。
（5）责任单位：县交通局
15.叶县农业农村局项目（1个）
（1）建设任务：计划在18个乡镇（街道）选聘农村管理员4000人，每人每月补助350元，用于村庄卫生保洁和人居环境监督管理。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04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该项目实施后，在改善提升村内群众人居环境的同时，增加4000户脱贫群众收入，每年每户增加收入4200元。
（5）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管理费。计划安排实施项目1个，涉及资金216.33万元。

（1）建设任务：计划为全县2025年项目库中8个工程建设类项目，列支项目管理费，依据财政总投资金额9143.94万元，列支项目管理费5%，用于对项目勘察设计（1%）、预算投资（1%）、施工监理（2%）、第三方质检（1%）等费用。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216.33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管理费实施后，可有效解决项目前期设计、勘测、立项、招标等所需费用。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及可行性，促使衔接资金项目高效、精准落地实施。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四、部门分工
（一）根据本方案以及项目主管部门提出的经中共叶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项目资金申请，县财政局会同乡村振兴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分配管理、年度衔接资金使用计划的确定、督办检查等工作。

（二）县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改委会同农业农村局、林业局、金融局等部门和有关乡镇，分别负责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一是村内道路、雨露计划、外出务工奖补、项目管理费等项目由乡村振兴局负责实施；二是少数民族村内道路由宗教局负责实施；三是市派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帮扶经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由组织部、乡村振兴局配合负责实施；四是县派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帮扶经费，由组织部、各相关乡镇负责实施；五是金创富硒小麦产业园及配套建设项目、村集体经济粮食烘干项目由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局负责实施；六是小额贷款贴息项目由金融局负责实施；七是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奖补、小麦中后期病虫害统防统治、富硒小麦标准化种植示范、秸秆综合利用食用菌基料场建设及其配套、农村管理员等项目由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八是现代农业市集售后服务中心项目由田庄乡政府负责实施；九是叶生态护林员公益岗位项目由林业局负责实施；十是交通道路“管养员”公益性岗位项目由交通局负责实施。

以上负责项目实施的单位要严格执行《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三）县纪委监委、审计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统筹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和检查。
五、
资金使用操作程序

从资金统筹操作程序和资金拨付保障操作程序两方面来制定，操作程序要规范、可操作性强。
（一）资金统筹操作程序
（1）县财政部门收到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指标后，通知相关部门完善手续，县财政部门根据项目批复，及时将资金对接到项目。
（2）项目主管单位根据年度规划和项目库确定建设的项目，由县财政局、发改委、乡村振兴局向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提出项目建设资金申请。
（3）项目资金申请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确认该建设项目在县年度规划和项目库范围以内，签字盖章后，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由项目主管单位或相关乡镇政府组织实施。
（4）项目实施单位依据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施工）合同和项目建设进度报账。
（5）报账资料由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审核把关；县发改委、乡村振兴局负责确认项目是否在项目库；县财政局按照《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河南省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审核后支付资金。
（二）资金拨付报账操作程序
补助类项目报账：补贴项目实施单位依据相关政策及补贴标准，负责收集核实农户姓名、身份证号码、社保卡帐号等信息，运用“一卡通”系统，比对人员信息并编制录入补贴发放清册，核对无误后录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系统。实施单位整理完善相关资料，由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核后，安排资金由代发银行通过“一卡通”的形式直接打卡兑付给农户。

工程类项目报账：项目实施单位为第一责任人，在乡村振兴局、财政局统一调度下履行项目管理职责，具体对项目前期入库手续的办理、评审、招标采购、合同签订、施工进度督促、验收、收集整理报帐资料并对真实性负责、项目绩效管理等相关事项负责。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实施单位完善相关资料，由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拨付资金。
六、监管措施

（一）组织监管。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由县委、县政府按照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任务目标，统一安排使用。
（二）部门监督。县纪检、审计、财政等有关部门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三）社会监督。建立健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全程公开公示制度。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等信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到村到户资金要在项目所在行政村进行公示公告，期限不少于10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
（四）完善绩效评价。进一步完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制度。县财政局牵头，县乡村振兴局商有关部门负责落实项目任务和目标，并结合项目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绩效考评。

附件：叶县2025年调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计划汇总表

